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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地方标准

《环境空气和废气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法》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下达 2023年度吉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吉市监标准字〔2023〕38号），计划编号为 DBXM026-2023，项目名称为《环境空气和

废气 罐采样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二）起草单位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目的和意义

（一）必要性

1. 理化性质与环境危害

1.1 非甲烷总烃的定义：

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 Hydrocarbon，NMHC）是环境监测领域常用的指标，多用来指示

空气和废气中有机污染物的综合指标。其测定范围是一大类混合物，而不是某一种具体污染物，

并且其组成与当地的污染源类型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物中的 NMHC按照排放源头分类，

可分为自然源和人为源。自然源主要来源于植物排放；人为源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油类燃烧、石油及其制品的存储和运输等[1]。HJ/T 38-2017中规定非甲烷总烃是除甲烷以外的碳氢

化合物（其中主要是 C2-C8）的总称，而在环境监测实践中可发现非甲烷总烃除了含有碳氢化合物

外，还包括醇、醛、酸、酯、酮等碳氢化合物衍生物，以及 C8以上挥发性有机物质。据世界卫生

组织（WTO）的定义，NMHC是指熔点低于室温且沸点介于 50～260 ℃的 VOCs。涵盖烷烃类、

烯烃类、醛酮类、醇类、苯及其苯系物等[2]。

1.2 烃类的环境危害

非甲烷总烃是一个综合指标，是一大类物质的合集，不同时间地点的非甲烷总烃具体组成不

尽相同，各化合物之间的复合作用不明，因此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有所变化。大体的危害如下：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头晕、头痛、无力、胸闷等症状；感觉性刺激，嗅味不舒适，刺激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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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及皮肤；影响消化系统，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怀疑性危害：局部组织炎症反应、过敏反

应、神经毒性作用。能引起机体免疫水平失调，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出现变态反应等[2-5]。

非甲烷总烃浓度高，一般说明空气或者废气中有机污染物含量高，超过一定浓度，除直接对

人体健康有害外，在一定条件下大气中的烃类与氮氧化物经日光照射产生一系列光化学反应形成

二次污染物，严重威胁这人类和生态环境健康[6-10]，对城市臭氧和灰霾等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形成也

至关重要，对环境和人类都造成进一步危害。因此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明确规定了非甲烷

烃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和无组织排放限值。

2. 制定标准的重要性

非甲烷总烃作为指示空气中和废气中有机污染物的综合指标，其准确监测对大气污染物减排

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及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中，明确规定了非甲烷

烃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和无组织排放限值。且要求的是一般采用连续1小时采

样计算平均值。

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明确提

出在337个城市开展非甲烷总烃指标监测。吉林省包括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松

原、白城和延边州9个地区。监测方式采用手工监测或自动监测的方式。其中手工监测，监测时段

1-12月、采样频次1次/6天、采样时间当日10:00-次日10:00（24小时连续采样）。2020年，生态环

境部发布《关于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20〕335号），文件要求“加

强VOCs自动监测能力建设，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开展NMHC自动监测试点工作”。2021年5月10日，

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十四五”全国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方案》（环办监

测函〔2021〕218号），旨在339个地级市及雄安新区开展非甲烷总烃（NMHC）自动监测。非甲

烷总烃作为必测组分，是光化学污染监测、工业园区环境空气污染监测、交通污染监测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3年11月，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号

中，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非甲烷总烃监测。

综上所述，NMHC已经成为我国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且大多需要测量小时均值或 24连续监

测。因此，建立一种可以准确测定该指标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二）目的

本标准建立一种以真空罐作为采样容器，可实现1小时/24小时连续采集样品，采集的混合样品

通过非甲烷分析仪的冷阱富集同时去除水份、氧气及甲烷的干扰，达到直接测定样品中非甲烷总

烃的目的，方法的检出限更低，精密更好。能够更精准的直接测量含量较低的非甲烷总烃，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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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助力大气污染物减排，更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三）意义

本标准的建立解决了只能在1小时内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计平均值代表小时均值的采样

方式同时，采用直接法测量非甲烷总烃，解决了现行标准方法中使用总烃减甲烷的方式计算非甲

烷总烃造成的误差和样品保存时间短的问题。使得采集的样品更具有代表性，测量的结果更准确，

更能真实反应环境质量及污染物排放情况，满足环境监测工作要求。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预研阶段

起草小组收集了关于非甲烷总烃监测的相关标准和文件，并结合我省对非甲烷总烃监测的需

求，进行深入分析论证，拟定了标准的框架及内容提纲，形成了《环境空气和废气 罐采样非甲烷

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草稿。拟建立一种可直接测量非甲烷总烃方法。对校准曲线绘制的范围

和相关要求、样品测定的步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进行规定。同时对测量方法检出限、适用

范围、准确度及重复性等指标进行研究。

（二）立项阶段

2023年 2月，提交吉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2023年 9月，吉林省市场监管厅组织

专家评审，经过答辩、专家质询等环节，项目通过评审，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在厅网站进行了公示。

2023年 11月 6日，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下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批准该项目的立

项。

（三）起草阶段

成立编制小组（见表 1）、标准起草小组人员对标准的格式、内容表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学习，

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收集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方法，了解检测动态的进展。通过对非甲烷总烃

分析仪条件及气相色谱条件的优化，明确最佳实验条件，对方法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等性能

指标进行测试，制定方法验证方案，组织验证单位进行实验室分析测试，统计评价方法验证测试

结果。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和 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

分：试验方法标准》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标准文本。

表1 标准起草组基本情况表

工作组职务 姓名 性别 专业领域及职称 所在单位及职务 职责

组 长 赵 欣 女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副部长

项目整体方案制定及实施

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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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职务 姓名 性别 专业领域及职称 所在单位及职务 职责

成 员 陈学伟 男
环境监测

正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单位主任
项目研究方案总体审核

成 员 刘 贺 女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副部长

实验方案制定及实施负责

人

成 员 武中波 男
环境监测

正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部长

项目研究方案设计及实施

负责人

成 员 宋金洪 男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副部长

数据研判方案制定及实施

负责人

成 员 张竹青 女
环境监测

正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单位副主任

项目研究方案技术层面审

核

成 员 廉志刚 男
环境监测

正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员

标准推广方案制定及实施

负责人

成 员 安平平 女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部长

标准验证方案制定及实施

负责人

成 员 沈 力 男
环境监测

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副部长

项目组织协调方案制定及

实施负责人

成 员 卢查根 男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室部长

科研成果转化方案制定及

实施负责人

成 员 张 浩 男
环境监测

工程师

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科员
分析实验

成 员 金 璐 女
环境监测

工程师

吉林省白山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科员
分析实验

（四）征求意见过程、反馈和处理情况。

2024 年 6 月中旬，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官网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1个月，

征求意见期满后，未收到反馈意见。

2025 年 4 月组织召开标准预审会，会上专家对标准文本逐条逐字进行审议，起草组对专家提

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并与专家达成修改意见，最终形成《环境空气和废气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罐

采样/气相色谱法》征求意见稿。

（五）审查阶段

还未到审查阶段。

（六）报批阶段

还未到报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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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原则

本标准制定的方法检出限和测定范围满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要求；标准采用的方法稳定

可靠，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并且能够实现量值溯源；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标

准的使用能够提高监测效率，提高环境监管效能。

（二）依据

本标准的结构编写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GB/T 20001.4-2015）和《环境监测分

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

本标准的研究内容是在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撑下完成的，所采用的测量技术成熟可靠，准确度

较高。同时紧紧围绕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总体方向，每个研究环节都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保

护的最终目的，旨在助力吉林省环境质量的改善。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与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1. 标准规范管理的需要

我国目前尚未颁布甲烷、总烃和非甲烷总烃的全国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地方中河北省已出

台地方标准《环境空气质量 非甲烷总烃限值》(DB 13/1577-2012)规定非甲烷总烃的一级、二级标

准限值（标准状态下小时均值）分别为1.0 mg/m3、2.0 mg/m3，分别对应于GB 3095-2012《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中的一类区和二类区。

细颗粒物和臭氧是大气环境的首要污染物，并且在很多城市臭氧逐渐成为大气污染的“主凶”，

一般认为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臭氧前体物的大量排放造成臭氧污染加剧，

因此环境管理工作对VOCs监测有强烈的需求。在工业生产中，众多企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VOCs，

如果对排放废气中的每种化合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则所需时间较长且费用极大，因此测定非

甲烷总烃的含量是很好的替代方案，可表征VOCs的总体水平，并且检测时间短，费用低，与VOCs

特征污染物的定性定量监测相结合，能较好地满足废气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管理的需求。在多

项环境标准中都规定了非甲烷总烃的环境管理要求，表2、表3列出部分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的排

放限值，详见表2、表3。

表 2 国家排放标准对非甲烷总烃的环境管理要求

序号 标准名称及编号 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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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及编号 环境管理要求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5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12 kg/h（15 m，二级）

（现有污染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10 kg/h（15 m，二级）

（新污染源）

2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27632-2011

排放限值：

①轮胎企业及其他制品企业炼胶、硫化装置20 mg/m3

（2012.1.1-2013.12.31现有企业）、10 mg/m3（2014.1.1 现有企业，

2012.1.1新建企业）。

②轮胎企业及其他制品企业胶浆制备、浸浆、胶浆喷涂和涂胶装置120

mg/m3（2012.1.1-2013.12.31现有企业）、100 mg/m3（2014.1.1 现有企

业，2012.1.1新建企业）。

3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20950-2020

油气处理装置排放限值≤25 g/m3

油气收集系统密封点泄漏检测值不应超过500 μmol/mol

企业边界任意1 小时 NMHC 平均浓度值不应超过4 mg/m3

4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20952-2020
排放限值4.0 mg/m3

5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1572-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所有合成树脂）：100 mg/m3（新建企业）、60 mg/m3

（特别排放限值）

6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31571-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120 mg/m3、去

除效率（含卤代烃有机废气）≥95%、去除效率（其他有机废气）≥9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120 mg/m3、

去除效率（卤代烃有机废气）≥97%、去除效率（其他有机废气）≥97%

7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1570-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60 mg/m3、废水处理有机废

气收集处理装置120 mg/m3，去除效率（有机废气排放口）≥9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30 mg/m3、废水处理有

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120mg/m3，去除效率（有机废气排放口）≥97%

8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484-2013

排放浓度限值（锂离子/锂电池）：80 mg/m3（2014.7.1-2015.12.31现有

企业）、50 mg/m3（2016.1.1起现有企业，2014.3.1起新建企业）

9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28665-2012

排放浓度限值（涂层机组）：100 mg/m3（2012.10.1-2014.12.31 现有企

业）、80 mg/m3（2015.1.1起现有企业，2012.10.1起新建企业）

10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6171.-2024

排放浓度限值（冷鼓、库区焦油各类贮槽、苯贮槽）：120 mg/m3

（2012.10.1-2014.12.31 现有企业）、80 mg/m3（2015.1.1起现有企业，

2012.10.1起新建企业）

11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 15581-2016

排放浓度限值（聚氯乙烯企业）：50 mg/m3（新建企业）、20 mg/m3

（特别排放限值）

12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9726-2020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表面涂装）：100 mg/m3

13

《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 39727-2020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化学原药制造、农药中间体制造和农药研发

机构工艺废气、发酵尾气及其它农药制造工艺废气、废水处理设施废气）

：100 mg/m3

14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TVOC 排放浓度限值：150 mg/m3，特别排放限值 10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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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及编号 环境管理要求

标准》GB 37823-2019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100 mg/m3，特别排放限值 60 mg/m3

15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4-2019

TVOC 排放浓度限值：120 mg/m3、80 mg/m3（特别排放限值）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100 mg/m3、 60 mg/m3（特别排放限值）

16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28-2020

①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不超过120 mg/m3

②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生产装置和设施排气中非甲烷总烃初始排放速

率≥3 kg/h的，重点地区生产装置和设施排气中非甲烷总烃初始排放速

率≥2 kg/h的）废气处理设施：不低于80%

表 3 主要地方标准对非甲烷总烃的环境管理要求

序号 标准名称及编号 环境管理要求

1
北京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1/501-2017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80 mg/m3（Ⅰ时段）、50 mg/m3（Ⅱ时段）、20 mg/m3

（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医药制造业）；最高允许排放速率：3.6 kg/h（15

m）

2

北京市《炼油与石油化学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447-2015

生产工艺单元排放浓度限值：焚烧处理 20 mg/m3，非焚烧处理100

mg/m3，处理效率≥97%

3

北京市《防水卷材行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055-2013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40 mg/m3（Ⅰ时段）、20 mg/m3（Ⅱ时段）；最高允

许排放速率：0.8 kg/h（15 m）

4

北京市《印刷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

DB 11/1201-201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浓度限值：50 mg/m3（Ⅰ时段），30 mg/m3（Ⅱ时段）

5

北京市《木质家具制造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202-2015

排气筒排放浓度限值：40 mg/m3（Ⅰ时段），10 mg/m3（Ⅱ时段）

6

北京市《工业涂装工序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226-2015

排气筒排放浓度限值：80 mg/m3（Ⅰ时段），50 mg/m3（Ⅱ时段）

7

北京市《汽车整车制造业（涂

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1/1227-2015

排气筒排放浓度限值：30 mg/m3（Ⅰ时段），25 mg/m3（Ⅱ时段）

8

上海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31/933-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7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3.0 kg/h

9

上海市《生物制药行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1/373-2010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 mg/m3（现有污染源）、

80 mg/m3（新污染源），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0 kg/h

10

上海市《汽车制造业（涂装）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859-2014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3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32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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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及编号 环境管理要求

11

上海市《印刷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31/872-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5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5 kg/h

12

上海市《涂料、油墨及类似

产品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1/881-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5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2.0 kg/h

13

上海市《船舶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1/934-201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50 mg/m3（预处理）、70 mg/m3

（室内涂装）；最高允许排放速率1.5 kg/h（预处理）、21 kg/h（室内涂

装）

14

浙江省《生物制药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3/923-2014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 mg/m3（现有污染源）、

80 mg/m3（新建污染源）

15

浙江省《化学合成类制药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2015-2016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80 mg/m3（所有企业）、60mg/m3

（特别排放限值）

16
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

①第一时段：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10 kg/h

（二级）；

②第二时段：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 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 8.4 kg/h

（二级）

17
重庆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50/418-2016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mg/m3，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0 kg/h（15 m）

18

重庆市《汽车整车制造表面

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0/577-2015

现有企业Ⅰ时段：排放浓度限值120 mg/m3（主城区）、120 mg/m3 （其

他区域）；最高允许排放速率（15 m）7.7 kg/h（主城区）、8.5 kg/h（其

他区域）；新建企业、现有企业Ⅱ时段：排放浓度限值30 mg/m3（主城

区）、50 mg/m3（其他区域）；最高允许排放速率3.6 kg/h（主城区）、

4.3 kg/h（其他区域）

19

山西省《工业涂装工序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4/2801-2023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30 mg/m3、处理效率90%(汽车整车制造)，

40 mg/m3、处理效率80%(家具制造、金属制造、机械设备制造、汽车维

修)，50 mg/m3、处理效率80%(其他行业)；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20 mg/m3（监控点任意一次浓度值）、6

mg/m3（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

20

北京市《印刷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11/ 1201-2023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30 mg/m3（车间、生产设施及其他有组织

排气筒）；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10 mg/m3（监控点任意一次浓度值）、3 mg/m3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

2.污染防治、攻坚方案等环境管理的需要

关于《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20〕335号、《“十四五”全国细颗

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方案》环办监测函〔2021〕218号、《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

动计划》国发〔2023〕24号等一系列政策方案的出台，极大推动了非甲烷总烃监测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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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 方法检出限（对标准文本 1方法检出限的论述）

按照《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附录 A.1.1的要求对方法检

出限进行了验证。按照样品分析的全部步骤，编制组对浓度值为估计方法检出限值 3～5 倍的空白

加标样品进行 7次平行测定，计算 7次测定结果的标准偏差，按照公式（1）计算方法检出限。以

4倍检出限作为测定下限。测定结果见表 4。

MDL=t(n-1，0.99)×S （1）

式中：MDL——方法检出限；

n——样品的平行测定次数；

t——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分布（单侧），（n=7 时，t=3.143）；

S——7次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

表4 编制组方法检出限测定结果

平行样编号 试 样 备 注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272

2 0.0269

3 0.0272

4 0.0255

5 0.0271

6 0.0272

7 0.0225

平均值 (μmol/mol) 0.0262

标准偏差 (μmol/mol) 0.0018

t值 3.143

检出限 (μmol/mol) 0.0055

检出限 (mg/m3) 0.003

测定下限 (mg/m3) 0.012

表5 验证实验室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汇总表

实验室号

平行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229 0.0229 0.0225 0.0173 0.0152 0.0163 0.0164

2 0.0232 0.0242 0.0249 0.0142 0.0147 0.0159 0.0166

3 0.0228 0.0230 0.0221 0.0167 0.0162 0.0164 0.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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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225 0.0233 0.0219 0.0160 0.0148 0.0155 0.0150

5 0.0258 0.0218 0.0201 0.0151 0.0163 0.0143 0.0136

6 0.0261 0.0268 0.0195 0.0167 0.0136 0.0171 0.0135

7 0.0268 0.0245 0.0198 0.0162 0.0137 0.017 0.0136

平均值 (μmol/mol) 0.0243 0.0238 0.0215 0.016 0.0149 0.0161 0.015

标准偏差 (μmol/mol) 0.0018 0.0016 0.0019 0.0011 0.0011 0.0010 0.0015

t值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检出限 (μmol/mol) 0.0058 0.0051 0.0060 0.0033 0.0033 0.0030 0.0046

检出限 (mg/m3) 0.004 0.003 0.004 0.002 0.002 0.002 0.003

测定下限 (mg/m3) 0.016 0.012 0.016 0.008 0.008 0.008 0.012

选取了七家实验室进行方法性能指标的验证，分别为1#吉林省长卿熙禹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2#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吉林省白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4#吉林省长白山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5#优泰（湖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6#吉林省吉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7#吉林省

文翰检测有限公司。

七家实验室对方法检出限进行了验证，各验证实验室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数据汇总见表5。

方法检出限为0.002 mg/m3～0.004 mg/m3，测定下限为0.008 mg/m3～0.016 mg/m3。按照《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附录A.6.1，检出限一般保留1位有效数字，且只

入不舍。以所测数据最高为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同时根据排放标准中对非甲烷总烃的要求，

建议最终的方法检出限为0.01 mg/m3，测定下限为0.04 mg/m3。

4 方法原理（对标准文本 4 方法原理的论述）

采集样品后通过低温富集、高温气化、FID 检测样品中非甲烷总烃的含量。低温富集阶段是

非甲烷总烃分析的重要部分之一，目前低温富集、去除杂质气体的设备应用较多的有液氮制冷型

和电子制冷型两大类。两者各有特点，液氮制冷性可以制冷的温度较低，可达到-180℃的深冷，

对低沸点物质可高效捕集，但其在使用制冷剂的成本较高，且不方便携带，运输、储存及使用均

有较大的安全隐患，且运行成本较高，有些地区无法保证有稳定的液氮来源，给实验分析造成极

大不便，因此目前很少应用于实验监测中，大多数仪器都是采用的电子制冷的方式。编制组采用

的为电子制冷方式的仪器，主要原理是通过吸附剂种类、装填配比和低温相结合，实现对甲烷以

外的各类挥发性有机物均保障较高的吸附效率，且对甲烷、氧气等不吸附，可有效避免氧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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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7.1 采样容器的选择（对标准文本7.1采集样品前准备的论述）

实验室监测非甲烷总烃常用到的采样容器主要有全玻璃材质注射器、气袋、真空罐、真空瓶

等。本方法的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真空罐采集环境空气和废气样品。

1.玻璃注射器：玻璃注射器具有价格便宜、操作简便等优点，但是气密性不佳，样品保存期限

很短。HJ 38-2017中规定，玻璃注射器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8小时，这对实验室分析人

员的时效把控提出了较高要求。由于玻璃材质具有透光性，所以在运输和保存过程中，还需要注

意避光，以防止部分光敏感的待测成分遇光分解。只能采用瞬时采样的方式。

2.气袋：气袋普遍选用惰性气袋，例如铝箔复合气袋、聚四氟乙烯气袋、泰德拉（聚氟乙烯）

气袋，以减少对样品的吸附损耗。气袋的保存期限比玻璃注射器要长。HJ 38-2017中规定，气袋

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可达 48小时。气袋在具备气密性的前提下，可以反复使用，以降低监测成

本。只能采用瞬时采样的方式。

3.真空罐（苏玛罐）：苏玛罐是不锈钢材质的采样罐，内壁经过钝化惰性化处理的，有利于低

浓度样品及高活性样品的长期稳定保存。可以富集采样，适用于环境空气的富集采样。苏玛罐携

带方便，苏玛罐是被动采样，无需连接外部动力设备。苏玛罐具备极好的密封性和避光性，样品

保存时间一般可以达到 20 d～30 d。可以实现 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采样。

4.真空瓶：玻璃材质，内壁经过钝化惰性化处理的采样瓶，可以实现 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的采样。当采集高浓度的样品后，可用水冲洗，但真空瓶的样品保存时间一般在 2～4周，为了保

证测定样品的准确性，当使用真空瓶采样时，尽量在 7 d～10 d内测定。

标准起草组选择真空罐和真空瓶作为采样器皿。

7.1.2 过滤器和流量控制器检查（对标准文本7.1.2 过滤器和流量控制器检查的论述）

1. 流量控制器与真空罐配套使用，使用前用校准流量计校准。气体流量计：准确度等级为0.5

级，流量范围为0.5 ml/min～10.0 ml/min或10 ml/min～200 ml/min。

2. 流量控制器对样品采集的影响很大，对样品的代表性甚至是否采到有效样品很关键。流量

控制器的核心部件是限流阀，是通过改变限流阀的孔径来调节样品采集流量。流量控制器规格有1

h～24 h不等。其中24 h的流量控制器的孔径最小，在实际采样过程中容易被堵塞。因此，在采样

前对流量控制器进行校准及时发现流量控制器是否正常或是否被堵塞，降低因限流阀堵塞而采样

失败的风险。

7.2 样品采集（对标准文本7.2样品采集的论述）



12

1. 瞬时采样：是利用罐内外压力差实现快速采样的，采样时间需要采样者自己判断和决定，

采样流速不受人为控制，而是随着压差的降低而逐渐减小。

2. 恒定流量：采样时间是按照采样计划执行的，需要设定采样流速，通过流量控制器实现在

规定时间内以某一恒定流速采集样品。

不同容积的真空罐在不同采样时间下的恒定采样流量按照公式（2）计算。

�� = ��
�0

× 1000×�0
�×60

（2）

式中：

qv——采样流量，ml/min；

ps——采样后采样罐绝对压力，85 kPa；

p0——标准状态下大气压，101.3 kPa；

1000——L 转换为 ml 的单位换算系数；

V0——真空罐容积，L；

t——采样时间，h；

60——h 转换为 min

（六）样品保存时间（对标准文本7.3样品保存的论述）

配置 2.00 μmol/mol CH4和 4.00 μmol/mol NMHC(以碳计)的混合样品于真空罐中，平行配置 2

组混合样品。同时采集了一种环境空气的实际样品。对真空罐中样品保存时间的条件试验研究，

间隔一定的时间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见表 6、图 1和图 2。

表6 标准气体样品保存时间测试

目标物

时间

样品 1 样品 2
CH4

(μmol/mol)
NMHC

(μmol/mol)
CH4

(μmol/mol)
NMHC

(μmol/mol)

1 d 2.00 3.91 2.00 4.18

4 d 2.00 3.59 2.00 3.66

8 d 1.94 3.30 2.00 3.39

16 d 1.90 3.12 1.90 3.25

21 d 1.87 3.06 1.84 3.16

31 d 1.63 2.83 1.65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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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真空罐内标准气体保存时间

图2 真空罐内实际样品保存时间

从表8、图1中可以看出，真空罐中标准气体样品在保存31 d后浓度变化小于30%，21 d内浓度

变化均小于25%。图2中环境空气实际样品中非甲烷总烃在保存25 d后浓度变化小于30%。根据以

上实验结果，标准编制组建议，样品采集后常温保存，20 d内完成分析。

针对高浓度的样品可能会对苏玛罐造成污染，建议遇高浓度的样品时，应使用真空瓶采集实

际样品。配置 1.00 μmol/mol NMHC(以碳计)的样品于真空瓶中，同时采集了一种废气的实际样品。

对真空瓶中样品保存时间的条件试验研究，间隔一定的时间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见图 3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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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真空瓶内标准气体保存时间

图4 真空瓶内实际样品保存时间

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出，真空瓶中非甲烷总烃在保存15 d后浓度变化小于25%，10 d内浓度变

化均小于80%。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标准编制组建议，若使用真空罐采集实际样品，样品采集后

常温保存，10 d内完成分析。

8.1 非甲烷总烃进样仪分析条件的优化（对标准文本8.1 非甲烷总烃进样仪分析条件的优化的

论述）

1. 冷阱温度的选择

冷阱低温富集是非甲烷总烃分析仪富集样品的核心部分之一，主要是基于低温制冷富集技术，

通过富集时对样品进行除水和富集。实现对甲烷以外的各类挥发性有机物均保障较高的富集效率，

且对甲烷、氧气等不吸附，可有效避免氧干扰的影响。低温富集采用电子制冷的形式，一般电子

制冷最低温度约为-30 ℃，在兼顾时间和效率的情况下，编制组在制冷温度分别为-5 ℃、5 ℃和

15 ℃的条件下，对 0.50 μmol/mol（以碳计）的非甲烷总烃标准气体进行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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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5 制冷温度的选择

通过对冷阱温度的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冷阱温度为-5 ℃和 5 ℃时，非甲烷总烃标准气体

的测定值均接近真实值。当冷阱的问题继续增加到 15 ℃时，非甲烷总烃的响应值迅速降低，说明

随着温度的升高，非甲烷总烃的富集效率降低。因此，从节能的角度考虑，优先选择冷阱温度为 5 ℃。

2. 解析温度的选择

通过低温的方法将有机物富集后，接下来就需要将富集的有机物释放并送入分析和检测系统。

目前一般采用热解析的方法，通过加热的方式瞬间升高温度，将有机物脱附出来并汽化，然后被

惰性气体带离富集部分。热解析过程中，不需要消耗其它材料，只需升高温度即可，同时也具有

无毒环保、稳定可靠、回收率较高、便于实现等优点。编制组在解析温度分别为 160 ℃、190℃、

220 ℃和 250 ℃条件下，对 0.50 μmol/mol（以碳计）的非甲烷总烃标准气体进行了对比实验。实

验结果见图 6。

图6 解析温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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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解析温度的增加测定的非甲烷总烃的浓度值逐渐增加，当解析温度为

220℃时，非甲烷总烃的测定值最接近真实值，继续增加解析温度，非甲烷总烃的响应值基本不变，

因此，实验中选择解析温度为 220℃。

8.2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的优化（对标准文本8.2气相色谱分析条件的优化的论述）

1. 氢气流速的选择

氢气为 FID检测器提供燃烧气，其流速是影响 FID检测器灵敏度的重要因素。如果氢气流速

太小，氢火焰温度低，样品电离的数目少，灵敏度也会降低，易熄火；流速太大，热噪音大，稳

定性不好，灵敏度也会低。改变 H2流速，得到不同氢气流速下 NMHC的响应值。结果见图 7。

图7 氢气流速的选择

从图中可以看出 H2流速以 50 ml/min为最佳。因此，实验中选择氢气流速为 50 ml/min。

2. 空气流速的选择

空气在 FID检测器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氧气，氧气作为助燃气，编制组考察了空气流速分别

为 200 ml/min、300 ml/min、400 ml/min和 500 ml/min对非甲烷总烃测定结果的影响。结果见图 8。

图8 空气流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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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空气流速较小时，相应值随空气量增加而增大，当达到某一点后，再增加

空气流量，响应值将基本不再变化。最终实验中选择空气流速为 400 ml/min。

3. 载气流速的选择

载气起到将气体样品传送到前处理及分析测试单元的作用，可以控制样品的进入速率，从而

使得样品在停留的时间得以控制。编制组考察了载气流速分别为 20 ml/min、30 ml/min、40 ml/min、

50 ml/min和 60 ml/min对非甲烷总烃测定结果的影响。结果见图 9。

图9 载气流速的选择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载气流速的增加，非甲烷总烃的测定值逐渐增加，当载气流速为 40

ml/min，测定值最大，随后稍微下降。因此，实验中选择载气的流速为 40 ml/min。

8.3.1 校准曲线的绘制（对标准文本8.3.1校准曲线的绘制的论述）

1. 标气配制平衡

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标准使用气或中间标准使用气配制后，如没有放置足够的时间，目标物

的浓度响应不稳定，表现在绘制标曲时，标曲曲线线性关系差。为确保罐内气体的均匀性，建议：

标准使用气或中间标准使用气配制后，至少放置3小时后使用。如条件允许，宜平衡24 h 后使用，

为标气提供充足的平衡时间。

2. 绘制校准曲线

将丙烷标准气体用气体稀释装置逐级稀释，分别配制目标物浓度分别为 0.025 μmol/mol、0.050

μmol/mol、0.100 μmol/mol、0.200 μmol/mol、0.400 μmol/mol和 1.00 μmol/mol和 1.00 μmol/mol、

2.00 μmol/mol、3.00 μmol/mol、5.00 μmol/mol、10.0 μmol/mol和 20.0 μmol/mol的两条标准系列（校

准曲线浓度可根据实际样品情况作相应调整），按照仪器参考条件，依次从低浓度到高浓度进行

测定。气体稀释仪的稀释倍数有限，可采用多级稀释方式获得低浓度标准使用气。

11 精密度和准确度（对标准文本11精密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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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密度

高、低浓度曲线分别配置0.040 μmol/mol、0.500 μmol/mol、0.900 μmol/mol和1.00 μmol/mol、

10.0 μmol/mol、18.0 μmol/mol六种浓度水平空白加标样品，分别采集实验室本地1种环境空气实际

样品和1种废气实际样品进行精密度验证，每个样品平行测定6次并计算相对标准偏差。编制组的

精密度测定结果见表7，七家验证实验室的精密度测定结果见表8～22，七家验证实验室的精密度

汇总结果见表23。

表7 标准编制组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0 0.519 0.905 0.977 9.80 18.1

2 0.041 0.521 0.907 0.977 9.84 18.4

3 0.038 0.518 0.900 0.973 9.82 18.1

4 0.041 0.517 0.901 0.970 9.81 18.0

5 0.039 0.521 0.892 0.977 9.82 18.1

6 0.039 0.524 0.918 0.974 9.76 18.2

平均值 (μmol/mol) 0.040 0.520 0.904 0.975 9.81 18.1

标准偏差(μmol/mol) 0.0011 0.0024 0.0087 0.0029 0.027 0.12

相对标准偏差(%) 2.8 0.46 0.96 0.30 0.28 0.66

表8 标准编制组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744 1.79

2 0.742 1.80

3 0.757 1.68

4 0.767 1.69

5 0.746 1.81

6 0.726 1.76

平均值 (mg/m3) 0.747 1.75

标准偏差 (mg/m3) 0.013 0.054

相对标准偏差(%) 1.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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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1#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4 0.522 0.906 1.09 10.0 17.2

2 0.044 0.519 0.904 1.08 10.0 17.3

3 0.040 0.528 0.908 1.07 10.1 17.2

4 0.041 0.535 0.887 1.07 10.1 17.2

5 0.040 0.524 0.915 1.07 10.1 17.2

6 0.039 0.528 0.919 1.08 10.2 17.1

平均值 (μmol/mol) 0.041 0.526 0.907 1.08 10.1 17.2

标准偏差(μmol/mol) 0.0022 0.0056 0.011 0.0082 0.063 0.076

相对标准偏差(%) 5.2 1.1 1.2 0.76 0.62 0.44

表10 1#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249 1.26

2 0.246 1.32

3 0.246 1.24

4 0.239 1.29

5 0.237 1.29

6 0.238 1.26

平均值 (mg/m3) 0.242 1.27

标准偏差 (mg/m3) 0.0054 0.026

相对标准偏差(%) 2.2 2.1

表11 2#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3 0.503 0.854 1.11 10.1 17.1

2 0.043 0.504 0.865 1.09 10.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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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43 0.512 0.864 1.09 10.1 17.1

4 0.043 0.512 0.863 1.09 10.1 17.2

5 0.043 0.506 0.865 1.10 10.1 17.2

6 0.044 0.513 0.857 1.09 10.1 17.1

平均值 (μmol/mol) 0.043 0.508 0.861 1.10 10.1 17.2

标准偏差 (μmol/mol) 0.0004 0.0045 0.0047 0.0084 0 0.038

相对标准偏差(%) 0.93 0.89 0.55 0.76 0 0.22

表12 2#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1.22 2.39

2 1.24 2.36

3 1.14 2.34

4 1.17 2.29

5 1.20 2.25

6 1.21 2.17

平均值 (mg/m3) 1.20 2.30

标准偏差 (mg/m3) 0.036 0.081

相对标准偏差(%) 3.0 3.5

表13 3#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2 0.514 0.876 1.10 10.3 17.6

2 0.039 0.513 0.872 1.10 10.4 17.8

3 0.044 0.517 0.870 1.11 10.3 17.7

4 0.038 0.515 0.869 1.11 10.3 17.6

5 0.040 0.512 0.874 1.11 10.4 17.8

6 0.043 0.508 0.872 1.11 10.3 17.8

平均值 (μmol/mol) 0.041 0.513 0.872 1.10 10.3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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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μmol/mol) 0.0024 0.0031 0.0026 0.0041 0.051 0.11

相对标准偏差 (%) 5.8 0.60 0.29 0.37 0.49 0.61

表14 3#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196 5.08

2 0.192 4.98

3 0.202 5.01

4 0.203 4.99

5 0.201 5.14

6 0.199 5.33

平均值 (mg/m3) 0.199 5.09

标准偏差 (mg/m3) 0.0043 0.13

相对标准偏差(%) 2.2 2.6

表15 4#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38 0.494 0.902 1.03 10.0 18.1

2 0.038 0.502 0.901 1.03 10.0 18.1

3 0.038 0.502 0.901 1.03 10.0 18.1

4 0.043 0.497 0.900 1.03 9.97 18.1

5 0.041 0.497 0.897 1.04 9.97 18.1

6 0.040 0.498 0.899 1.03 9.95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40 0.498 0.900 1.03 9.98 18.1

标准偏差(μmol/mol) 0.0021 0.0031 0.0018 0.0041 0.021 0

相对标准偏差 (%) 5.2 0.62 0.20 0.40 0.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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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4#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048 2.99

2 0.049 2.99

3 0.049 2.99

4 0.049 3.00

5 0.051 3.00

6 0.050 3.00

平均值 (mg/m3) 0.050 3.00

标准偏差 (mg/m3) 0.0010 0.0030

相对标准偏差(%) 1.9 0.10

表17 5#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1 0.505 0.916 1.03 9.99 18.0

2 0.041 0.503 0.915 1.03 9.99 18.0

3 0.041 0.505 0.917 1.03 9.97 18.0

4 0.041 0.508 0.921 1.03 9.97 18.1

5 0.041 0.505 0.918 1.03 9.96 18.1

6 0.040 0.504 0.921 1.03 9.97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41 0.505 0.918 1.03 9.98 18.0

标准偏差 (μmol/mol) 0.0004 0.0017 0.0025 0 0.012 0.033

相对标准偏差 (%) 0.98 0.34 0.27 0 0.12 0.18

表18 5#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048 3.03

2 0.051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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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50 3.03

4 0.050 3.02

5 0.050 3.02

6 0.049 3.02

平均值 (mg/m3) 0.050 3.02

标准偏差 (mg/m3) 0.0008 0.0059

相对标准偏差(%) 1.6 0.19

表19 6#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37 0.500 0.901 1.07 10.0 18.1

2 0.038 0.498 0.899 1.07 10.1 18.1

3 0.039 0.495 0.904 1.07 10.1 18.1

4 0.040 0.495 0.903 1.07 10.1 18.1

5 0.040 0.501 0.904 1.07 10.1 18.1

6 0.040 0.499 0.903 1.07 10.1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39 0.498 0.902 1.07 10.1 18.1

标准偏差(μmol/mol) 0.0013 0.0025 0.0020 0 0.024 0

相对标准偏差 (%) 3.2 0.50 0.22 0 0.24 0

表20 6#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051 106

2 0.050 106

3 0.051 107

4 0.052 107

5 0.051 107

6 0.05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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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mg/m3) 0.051 107

标准偏差 (mg/m3) 0.0007 0.21

相对标准偏差(%) 1.5 0.19

表21 7#实验室非甲烷总烃空白加标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0 0.499 0.901 1.01 10.0 18.0

2 0.039 0.500 0.900 1.00 10.0 18.0

3 0.039 0.501 0.898 1.00 10.0 18.1

4 0.039 0.499 0.899 0.99 9.99 18.1

5 0.038 0.501 0.900 1.01 9.99 18.0

6 0.038 0.500 0.898 1.01 9.95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39 0.500 0.899 1.00 9.99 18.0

标准偏差(μmol/mol) 0.0008 0.0009 0.0012 0.0082 0.021 0.013

相对标准偏差 (%) 2.1 0.18 0.13 0.82 0.21 0.07

表22 7#实验室实际样品精密度测试数据

序 号
试 样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废气实际样品

测定结果 (mg/m3)

1 0.299 102

2 0.292 97.5

3 0.288 94.3

4 0.284 93.2

5 0.277 92.1

6 0.272 91.6

平均值 (mg/m3) 0.285 95.2

标准偏差 (mg/m3) 0.010 4.1

相对标准偏差(%) 3.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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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非甲烷总烃精密度测试数据汇总表

实验室号
0.040 0.500 0.900 环境空气实际样品

��� �� ���� ��� �� ���� ��� �� ���� ��� �� ����

1# 0.041 0.0022 5.2 0.526 0.0056 1.1 0.907 0.011 1.2 0.495 0.011 2.2

2# 0.043 0.0004 0.93 0.508 0.0045 0.89 0.861 0.0047 0.55 2.44 0.074 3.0

3# 0.041 0.0024 5.8 0.513 0.0031 0.60 0.872 0.0026 0.29 0.406 0.0088 2.2

4# 0.040 0.0021 5.2 0.498 0.0031 0.62 0.900 0.0018 0.20 0.101 0.0019 1.9

5# 0.041 0.0004 0.98 0.505 0.0017 0.34 0.918 0.0025 0.27 0.102 0.0016 1.6

6# 0.039 0.0013 3.2 0.498 0.0025 0.50 0.902 0.0020 0.22 0.105 0.0015 1.5

7# 0.039 0.0008 2.1 0.500 0.0009 0.18 0.899 0.0012 0.13 0.583 0.0020 3.4

x� (μmol/mol) 0.041 0.507 0.894 /

S'(μmol/mol) 0.0014 0.010 0.020 /

RSD' (%) 3.4 2.0 2.3 /

重复性限 r

(μmol/mol)
0.0044 0.0095 0.014 /

再现性限 R

(μmol/mol)
0.0056 0.030 0.058 /

实验室号
1.00 10.0 18.0 废气实际样品

��� �� ���� ��� �� ���� ��� �� ���� ��� �� ����

1# 1.08 0.0082 0.76 10.1 0.063 0.62 17.2 0.076 0.44 2.38 0.050 2.1

2# 1.10 0.0084 0.76 10.1 0 0 17.2 0.038 0.22 4.29 0.15 3.5

3# 1.10 0.0041 0.37 10.3 0.051 0.49 17.7 0.11 0.62 9.50 0.25 2.6

4# 1.03 0.0041 0.40 9.98 0.021 0.21 18.1 0 0 5.59 0.0056 0.10

5# 1.03 0 0 9.98 0.012 0.12 18.0 0.033 0.18 5.64 0.011 0.19

6# 1.07 0 0 10.1 0.024 0.24 18.1 0 0 199 0.37 0.19

7# 1.00 0.0082 0.82 9.99 0.021 0.21 18.0 0.013 0.07 178 7.6 4.3

x� (μmol/mol) 1.06 10.1 17.8 /

�'(μmol/mol）) 0.039 0.11 0.40 /

RSD' (%) 3.7 1.1 2.3 /

重复性限 r

(μmol/mol)
0.016 0.096 0.15 /

再现性限 R

(μmol/mol)
0.11 0.33 1.1 /

结论：七家实验室分别对0.040 μmol/mol、0.500 μmol/mol、0.900 μmol/mol 、1.00 μmol/mol、10.0

μmol/mol、18.0 μmol/mol 六种不同浓度空白加标样品进行6次重复测定，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分

别为0.93%～5.2%、0.18%～1.1%、0.13%～1.2%、0～0.82%、0.12%～0.62%、0～0.62%，实验室间相

对标准偏差分别为3.4%、2.0%、2.3%、3.7%、1.1%、2.3%，重复性限分别为0.0044 μmol/mol、0.0095

μmol/mol、0.014 μmol/mol、0.016 μmol/mol、0.096 μmol/mol、0.15 μmol/mol，再现性限分别为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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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ol/mol、0.030 μmol/mol、0.058 μmol/mol、0.11 μmol/mol、0.33 μmol/mol、1.1 μmol/mol。

七家实验室分别对环境空气和废气实际样品进行6次重复测定，环境空气实际样品的实验室内相对

标准偏差范围为1.5%～3.4%，废气实际样品的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0.10%～4.3%。

3. 准确度

高、低浓度曲线分别配置0.040 μmol/mol、0.500 μmol/mol、0.900 μmol/mol和1.00 μmol/mol、10.0

μmol/mol、18.0 μmol/mol 六种不同浓度水平的空白加标样品，每个样品平行测定6次并计算相对误差，

编制组的测定结果见表24，七家验证实验室的测定结果见表25～31，七家验证单位试验结果汇总见表

32。

表24 标准编制组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0 0.519 0.905 0.977 9.80 18.1

2 0.041 0.521 0.907 0.977 9.84 18.4

3 0.038 0.518 0.900 0.973 9.82 18.1

4 0.041 0.517 0.901 0.970 9.81 18.0

5 0.039 0.521 0.892 0.977 9.82 18.1

6 0.039 0.524 0.918 0.974 9.76 18.2

平均值 (μmol/mol) 0.040 0.520 0.904 0.975 9.81 18.1

相对误差 (%) 0 4.0 0.44 -2.5 -1.9 0.56

表25 1#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4 0.522 0.906 1.09 10.0 17.2

2 0.044 0.519 0.904 1.08 10.0 17.3

3 0.040 0.528 0.908 1.07 10.1 17.2

4 0.041 0.535 0.887 1.07 10.1 17.2

5 0.040 0.524 0.915 1.07 10.1 17.2

6 0.039 0.528 0.919 1.08 10.2 17.1

平均值 (μmol/mol) 0.041 0.526 0.907 1.08 10.1 17.2

相对误差 (%) 2.5 5.2 0.78 8.0 1.0 -4.4

回收率 (%) 102.5 105.2 100.8 108 101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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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2#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3 0.503 0.854 1.11 10.1 17.1

2 0.043 0.504 0.865 1.09 10.1 17.2

3 0.043 0.512 0.864 1.09 10.1 17.1

4 0.043 0.512 0.863 1.09 10.1 17.2

5 0.043 0.506 0.865 1.10 10.1 17.2

6 0.044 0.513 0.857 1.09 10.1 17.1

平均值 (μmol/mol) 0.043 0.508 0.861 1.10 10.1 17.2

相对误差 (%) 7.5 1.6 -4.3 10 1.0 -4.4

回收率 (%) 107.5 101.6 95.7 110 101 95.6

表27 3#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2 0.514 0.876 1.10 10.3 17.6

2 0.039 0.513 0.872 1.10 10.4 17.8

3 0.044 0.517 0.870 1.11 10.3 17.7

4 0.038 0.515 0.869 1.11 10.3 17.6

5 0.040 0.512 0.874 1.11 10.4 17.8

6 0.043 0.508 0.872 1.11 10.3 17.8

平均值 (μmol/mol) 0.041 0.513 0.872 1.10 10.3 17.7

相对误差 (%) 2.5 2.6 -3.1 10 3.0 -1.7

回收率 (%) 102.5 102.6 96.9 110 103 98.3

表28 4#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38 0.494 0.902 1.03 10.0 18.1

2 0.038 0.502 0.901 1.03 10.0 18.1

3 0.038 0.502 0.901 1.03 10.0 18.1

4 0.043 0.497 0.900 1.03 9.97 18.1

5 0.041 0.497 0.897 1.04 9.97 18.1

6 0.040 0.498 0.899 1.03 9.95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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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μmol/mol) 0.040 0.498 0.900 1.03 9.98 18.1

相对误差 (%) 0.0 -0.40 0 3.0 -0.20 0.56

回收率 (%) 100 99.6 100 103 99.8 100.6

表29 5#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1 0.505 0.916 1.03 9.99 18.0

2 0.041 0.503 0.915 1.03 9.99 18.0

3 0.041 0.505 0.917 1.03 9.97 18.0

4 0.041 0.508 0.921 1.03 9.97 18.1

5 0.041 0.505 0.918 1.03 9.96 18.1

6 0.040 0.504 0.921 1.03 9.97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41 0.505 0.918 1.03 9.98 18.0

相对误差 (%) 2.5 1.0 2.0 3.0 -0.20 0

回收率 (%) 102.5 101 102 103 99.8 100

表30 6#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39 0.500 0.901 1.07 10.0 18.1

2 0.040 0.498 0.899 1.07 10.1 18.1

3 0.040 0.495 0.904 1.07 10.1 18.1

4 0.040 0.495 0.903 1.07 10.1 18.1

5 0.038 0.501 0.904 1.07 10.1 18.1

6 0.038 0.499 0.903 1.07 10.1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39 0.498 0.902 1.07 10.1 18.1

相对误差 (%) -2.5 -0.40 0.22 7.0 1.0 0.56

回收率 (%) 97.5 99.6 100.2 107 101 100.6

表 31 7#实验室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

序号
试 样

0.040 0.500 0.900 1.00 10.0 18.0

测定结果

(μmol/mol)

1 0.040 0.499 0.901 1.01 10.0 18.0

2 0.039 0.500 0.900 1.00 1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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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39 0.501 0.898 1.00 10.0 18.1

4 0.039 0.499 0.899 0.99 9.99 18.1

5 0.038 0.501 0.900 1.01 9.99 18.0

6 0.038 0.500 0.898 1.01 9.95 18.1

平均值 (μmol/mol) 0.039 0.500 0.899 1.00 9.99 18.0

相对误差 (%) -2.5 0 -0.11 0 -0.10 0

回收率 (%) 97.5 100 99.9 100 99.9 0

表32 非甲烷总烃准确度测试数据汇总表

实验室号

0.040 0.500 0.900

��� (μmol/mol) REi (%) ��� (μmol/mol) REi (%) ��� (μmol/mol) REi (%)

1# 0.041 2.5 0.526 5.2 0.907 0.78

2# 0.043 7.5 0.508 1.6 0.861 -4.3

3# 0.041 2.5 0.513 2.6 0.872 -3.1

4# 0.039 -2.5 0.498 -0.40 0.900 0

5# 0.041 2.5 0.505 1.0 0.918 2.0

6# 0.039 -2.5 0.498 -0.40 0.902 0.22

7# 0.039 -2.5 0.500 0 0.899 0.11

��� �� （%） 1.1 1.4 -0.61

�RE� �� （%） 3.8 2.0 2.2

实验室号
1.00 10.0 18.0

��� (μmol/mol) REi (%) ��� (μmol/mol) REi (%) ��� (μmol/mol) REi (%)

1# 1.08 8.0 10.1 1.0 17.2 -4.4

2# 1.10 10 10.1 1.0 17.2 -4.4

3# 1.10 10 10.3 3.0 17.7 -1.7

4# 1.03 3.0 9.98 -0.20 18.1 0.56

5# 1.03 3.0 9.98 -0.20 18.0 0

6# 1.07 7.0 10.1 1.0 18.1 0.56

7# 1.00 0 9.99 -0.10 18.0 0

��� �� （%） 5.9 0.79 -1.3

�RE� �� （%） 3.9 1.1 2.2

结论：七家实验室分别对 0.040 μmol/mol、0.500 μmol/mol、0.900 μmol/mol、1.00 μmol/mol、10.0

μmol/mol、18.0 μmol/mol 六种不同浓度标气进行6次重复测定，相对误差范围分别为-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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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2%、-4.3%～2.0%、0～10%、-0.20%～3.0%、-4.4%～0.56%，相对误差最终值分别为

1.1%±3.8%、1.4%±2.0%、-0.61%±2.2%、5.9%±3.9%、0.79%±1.1%、-1.3%±2.2%。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通过联机检索，未查到国内外同类标准。

（一）与国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在国外同类监测标准方面，主要有美国环保署 EPA Method TO-12：Meht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Non-Methane Organic Compounds (NMOC) In Ambient Air Using Cryogenic

Preconcentration and Direct Flame Ionization Detection(PDFID) 环境空气-非甲烷有机物的测定-低温

预浓缩/直接火焰离子化检测法。其适用范围为环境空气，采样与前处理方法为采样罐采集，冷冻

预浓缩-高温气化、液氮制冷型。

美国环保署 EPA Method 25C ：Analysis of Non-Methane Organic Carbon(NMOC) In Landfill

Gases固废填埋场废气中的非甲烷有机物的测定。测定固废填埋场废气中的非甲烷有机物，碳分子

筛柱将非甲烷有机物分离后，将其催化氧化为二氧化碳，再还原为甲烷后，用 FID检测。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14965:2000 Air quality- Determination of total non- methane organic

compounds-Cryogenic preconcentration and direct flame ionization detection method 环境空气-非甲烷

有机物的测定-低温预浓缩/直接火焰离子化检测法。其适用范围为环境空气，采样与前处理方法为

采样罐采集，冷冻预浓缩-高温气化、液氮制冷型。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STM D5953M-96(2009)：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Non-Methane Organic Compounds (NMOC) in Ambient Air Using Cryogenic Preconcentration and

Direct Flame Ionization Detection Method (Metric) 用低温预富集和直接火焰离子检测法测定环境空

气中非甲烷有机化合物（NMOC）的试验方法。其适用范围为环境空气、室内空气、工作场所空

气非甲烷有机化合物，采样与前处理方法为采样罐采集，冷冻预浓缩-高温气化、液氮制冷型。

国外相关标准与本标准的对比情况见表 33。

表 33 本标准与国外标准对比表

本标准 Method TO-12 Method 25C D5953M-96(2009） ISO 14965:2000

适用范围 环境空气、废气 环境空气 垃圾填埋场废气
环境空气、

室内空气
环境空气

目标化合物 非甲烷总烃 非甲烷有机物 非甲烷有机物 非甲烷有机物 非甲烷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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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方式 低温预富集技术 低温预富集技术 碳分子筛柱 低温预富集技术 低温预富集技术

制冷原理 电子制冷 液氩/液氧制冷 /
液氮/液氩/液氧制

冷
液氩制冷

制冷温度 5 ℃ -183 ℃ / -183 ℃ -186 ℃

非甲烷总烃测

量方式
直测法 直测法 直测法 直测法 直测法

使用成本 低 高 / 高 高

本标准相比国外标准相比适用范围不同、分离原理不同。国外的标准大多数都是直测法，但

都是采用液氩/液氧的制冷技术，在制冷速度和效果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安全隐患高。若使用

不当，在挥发过程中会形成低温环境，对人体健康有害，也可能使皮肤冻伤；且液氮及其设备的

价格较高，在使用中需要较高的技术支持和人员操作的费用。本标准采用电子制冷技术，在制冷

温度为-20℃～5℃时，可达到要求，体现了节能环保的宗旨。

（二）与国内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目前，监测非甲烷总烃的方法主要是气相色谱法，该法将样品直接注入带有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FID）的气相色谱仪，分别在总烃柱和甲烷柱上测定总烃和甲烷的含量，两者之差即作为非

甲烷总烃（以碳计）的含量。该法具有检出限低、操作简便、技术成熟、认可度广、可分析复杂

样品等优点，在大气环境监测的实际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国内同类监测方法方面：实验室内监测方法主要有《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38-2017）、《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总烃和非甲烷烃测定法-

（B）。以上方法采用的都是差减法通过测量总烃和甲烷的差值来计算非甲烷总烃，且方法中常用

到的采样设备有全玻璃材质注射器、气袋，玻璃注射器具有价格便宜、操作简便等优点，但是气

密性不佳，样品保存期限很短。

除实验室监测技术以外，还有一些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的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

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HJ 1331-2023）、《固定污

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HJ

1332-2023），其由样品采集和传输单元、样品分离/预处理单元、分析单元、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

辅助设备等组成，适用于环境空气和废气的日常监测和应急监测。样品经过样品采集和传输单元

的加热、保温和过滤后，到达样品分离/预处理单元，经过色谱分离或高温催化等环节，达到氢火

焰电离检测器，实现样品的分析检测，从而得出非甲烷总烃的含量。最后，通过数据采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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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计算、传输、储存。非甲烷总烃的便携式监测技术相比实验室监测

技术，优点有三：（1）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有过滤、加热、保温等功能，避免了样品的冷凝

损耗。（2）现场采集、现场分析，无需经过采样存储设备，避免了存储设备吸附样品的可能。（3）

实时高效，分析周期短，效率高。但以上监测方法都测定瞬时值，无法真正准确测定小时均值，

且都是通过差减法计算非甲烷总烃含量。与本标准的对比情况见表 34。

表 34 本标准与国内标准对比表

本标准
HJ

38-2017

HJ

604-2017

HJ

1331-2023

HJ

1332-2023

DB11/T

1367-2016

DB37/T

3922-2020

DB35/T

1913-2020

适用

范围

环境空

气、废气

固定污染

源废气
环境空气

固定污染

源废气

固定污染

源废气

固定污染

源废气

固定污染

源废气

固定污染

源废气

目标化

合物

非甲烷总

烃

总烃、甲

烷、非甲

烷总烃

总烃、甲

烷、非甲

烷总烃

总烃、甲

烷、非甲烷

总烃

总烃、甲

烷、非甲烷

总烃

总烃、甲

烷、非甲烷

总烃

总烃、甲

烷、非甲烷

总烃

总烃、甲

烷、非甲

烷总烃

干扰 无干扰 氧峰干扰 氧峰干扰
颗粒物、氧

峰干扰

颗粒物、氧

峰干扰

颗粒物、氧

峰干扰

颗粒物、氧

峰干扰

颗粒物、

氧峰干扰

采样

容器

真空罐、

真空瓶

全玻璃注

射器、气

袋

全玻璃注

射器、气

袋

现场测定 现场测定 现场测定 现场测定 现场测定

采样

方式

瞬时采

样、恒定

流量采样

瞬时采样 瞬时采样 瞬时采样 瞬时采样 瞬时采样 瞬时采样 瞬时采样

样品保

存时间
20 d

玻璃注射

器：不超

过 8 h；

气袋：不

超过 48 h

玻璃注射

器：不超

过 8 h；

气袋：不

超过 48 h

/ / / / /

非甲烷

总烃测

量方式

直测法 间接法 间接法 间接法 间接法 间接法 间接法 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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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

0.01

mg/m3

（以碳

计）

0.07

mg/m3

（以碳

计）

0.07

mg/m3

（以碳

计）

总烃 0.4

mg/m3

（以甲烷

计）

总烃 0.2

mg/m3

（以甲烷

计）

0.1 mg/m3

（以碳计）

0.1 mg/m3

（以碳计）

0.1 mg/m3

（以碳

计）

本标准与以上国内监测相比，适用范围、测定的目标化合物、采样方式、非甲烷总烃的测量

方式完全不同，以上国内监测方法都是间接法测量原理，即分别测量甲烷和总烃浓度，并通过二

者差值获取非甲烷总烃浓度。且方法检出限都较高。

本标准采用直测法直接测定非甲烷总烃的方式，利用真空罐采集样品，样品的保存时间更长

且可以连续采集 1小时或 24小时的样品，实现测量结果更准确。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技术措施

为了有效贯彻标准实施，相关环境监测机构需开展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和固定

污染源有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项目，且分析人员应学习并掌握本标准方法，熟练规范地

进行样品分析。

（二）管理措施

加强本标准发布后的宣贯和培训，使各使用机构了解方法要求，提升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

监控点空气和固定污染源有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检测能力和水平。

（三）实施方案

环境主管部门应积极地对标准进行宣贯和推广，在相关网站上提供标准文本的下载链接，引

导相关环境监测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标准方法的学习和使用。各环境监测机构要认真地对标准

进行方法验证，以达到准确测定的能力，应指导相关行业对标准方法的使用，鼓励标准适用行业

利用新标准方法进行监测。本标准由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批准发布，由吉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

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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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预期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本标准使用的采样容器都可以每次清洗反复使用，也使其监测成本降低，同时有效避免针筒

注射器、气袋等现有方法的采样带来繁琐的，人工操作及其可能产生的误差，降低分析者劳动强

度，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二）社会效益

标准实施后，环境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建立精准测量非甲烷总烃的监测方法，提高监测部门监

测能力，实现精准评价的目标。改善环境监测部门服务形象。可得到更加准确的监测数据，有效

的助力大气污染物减排，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环境管

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建立了非甲烷总烃精准的监测方法，能够对区域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摸清

辖区重点污染源，制定精准管控措施，更好的为政府科学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策提供技术支

持，为环境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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